115年度教育部表揚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校外實習及就業愛心楷模廠商

推薦學校送件檢核表

	推薦學校名稱(校名全銜)
	

	承辦人/職稱
	
	連絡電話/分機
	

	電子信箱
	

	學校地址(區域5碼)
	□□□-□□


	項次
	資料項目
	校內自我檢核
	承辦學校檢核
	備註

	1
	送件檢核表(本表)
	
	
	

	2
	廠商簡介與具體事蹟推薦表
	
	
	

	3
	廠商合法證明

□營利事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登記資料

□其他：　　　　　　　　
	
	
	至少1項(請附影本)

	4
	廠商名稱是否正確
	
	
	轉知廠商如獲選將使用此名稱製作獎座及手冊

	5
	廠商地址是否正確
	
	
	如獲選將寄發邀請函

	6
	113年度未獲選表揚廠商
	
	
	113年度如有獲獎則不得提報

	7
	學生實習或就業照片3張郵寄承辦人信箱
	
	
	請使用jpeg、gif…等常用圖片格式

	8
	廠商簡介與具體事蹟推薦表郵寄承辦人信箱
	
	
	請使用word檔

	＊1-3項次請依序排列，寄送至承辦學校單位
＊1-8項次請自行檢核是否完成


115年度教育部表揚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校外實習及就業愛心楷模廠商簡介與具體事蹟推薦表

	廠商名稱
	(請寫全名，如獲獎則為獎座印製依據)

	負責人姓名
	(請寫全名+職稱，如獲獎會印製在手冊中)
	連絡電話
	

	廠商地址(區碼5碼)
	□□□-□□

	最近一年

114.07.01-115.06.30
	提供
實習人數
	
	提供
就業人數
	

	最近二年

113.07.01-115.06.30
	提供
實習人數
	
	提供
就業人數
	

	請勾選符合下列優良事蹟之一之特殊條件：

□最近一年內，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校外實習或就業人數合計達二人以上（其中至少提供一人就業），且每人實習或就業時間至少半年（一學期）以上之廠商。
□最近二年內，累積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校外實習或就業人數合計達四人以上（其中至少提供二人就業），且每人實習或就業時間至少半年（一學期）以上之廠商。
□最近二年內，累積提供特殊教育學校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校外實習或就業合計達四人以上，且每人實習或就業時間至少半年（一學期）以上之廠商。

	提供實習具體事蹟
	學生姓名
	障別 
	程度
	起止時間
	工作內容

	
	
	
	
	
	

	
	
	
	
	
	

	提供就業具體事蹟
	學生姓名
	障別 
	程度
	起止時間
	工作內容

	
	
	
	
	
	

	
	
	
	
	
	

	學生工作內容
	(請條列，並儘量200字以內)

	優良廠商事蹟
	(請條列，並儘量200字以內)

	廠商簡介
	(請儘量200字以內）

	填表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注意事項:

1.本表由各校造報，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於電子檔案增加表格列數。
2.為便於資料整理及供評選小組參閱，本表請統一使用A4紙張列印。
